S I RS - NI b AT IR

113# & & 375 % 40050
113# & & ¢ 375 % 40158

AR ) 75

N

)

i i

R+ 42



F a4 thr kg
oo &

TRk b AR

AR A ﬂé’rﬁi‘:“%lﬁ » BPRA BB e S ERII2E R £3F
F %450~ 7275 0 ¢ A EII3EZ? 19P % - % 24 (237 %

PR ARk 2R E128 R F 524659 ~ 12942 ~ 19035

BE G i eAnirA L L b %1128 B M F 52787055 ;5 41 & e

Bk F112# 2 3 %28610 ~ 14336 ~ 14338%. ~ & # £ &
BERE2ER W F %064995L~ £ 5% ¢ 2 R RE]22 R F
% 386875 ) o Az o A b iAAeT

B dlidderit £ 552346214 " R HARS  HFirTm g4
Niﬁﬁ%*00\400~ﬂ00iﬂ%ﬁﬁﬂﬁﬁ’ﬁﬁ

&l o

PR 2 EHIRA o L e A 2146214 T Apz) i

-~ MBI R
R R R H S R
AN AT T s - R a2 o B ATHREAOO N F
QO T00-~700~+00~700 %00 (T fmn
LE)NAREF AR B2 ﬁfﬂ%rﬁﬁﬁ% |45 230
Az BARRAFEAR b ir (L AFR4008LF - %2497 - X - %
DT~9TE ) » AARFEFFA T2 3R F 2 Lf&ﬁ* e
AP R ZARRA o RIS R B ARG EIER
S AR R AnREARRER
(a2 AO0mAs 12 A00FNL B ¥ S AXPT o RE



—_—

()

BRI AR HRSE AT AL
kg izt (5 OO

ol S S LE N DL
#450% - 5 00~ ROO:
HLRERENLT  JORE ROOHL -5 5 Mik
A ) 0 R
aOQofo A1 EIE R 'J’_q‘;,uﬂljyz‘ 591%\%@‘]%&;&

)

’3\, LA FF/!*JT“‘anJ o
22 00~700~300~ 004 : #2300 ~

E'OQ‘*QO‘ TOOHARFRIPRERE R L B
GO o S O

142700827 L AOO~FOBF2AfE » 274 AO
O~HFOBETHEILLTE L T OOr il &4 FHE
B RAEFERRT ZAE TR NERFF VR
Bt 2E HH9ER R E |2 o

243100~ 00~+00 700~ F4 =3
WO FFEEARTR T LA PR L ;?Lz;:;i'.mﬁ;
£ 200~7"00~+00 7007 fl=)iA-%3#

Wik 2 % OO A 14k # OO = F & 425 %w%r%,
PSR R B PR TR 0 SR R 2 )
FIFHGARS > - A gH AR W E %m’%é&
FAREHL L BEFOO0R PR F o B g,r,‘ )
%%%%;’ﬂﬁfﬁﬁ‘bOOﬁ%i%d’% 2% %
DIOERT > MFEAI A B FHRINER

2, —
~ l‘((t
.

-
(2 $307 F % v 2 T 4E 6 54
TRAAL FLE FE PR ETHHIER 54

113&7*3lp B o > FEQ? 0P 22026 (7 > H37 [ piw



$eE % > AT a)ﬁfi%}ﬂﬁ i::JE]w ’—kr*)ﬁ Je B AriE E]ﬁn
B H PR '—*'L’r’ff?**ﬁ s RiEH 2] (E) 5 X F)a @ ?é%%ﬁ
W AR BT @ ded 2300 B o R B B A L A
ﬁﬁﬁ%ﬁﬁﬁfhﬂ%i4ﬁ’f§§§%ﬂﬂ(@
) 2R FAZ AP T R EiFR %2 pod FAR
T EEE % BT B AE G FATIER] AR 3T R R
M2 R A ATER 5 ORI pom
B FRAFERAZFORELFANE B H o B g o
Zﬁéiﬂjﬁwﬁ%i&gﬂﬁgwﬁ%( * 2400525
= % ~133F ) 0 RARZEN W AREBERPE > 2 7 &1

R R
Bt 200 - OO~+OO‘ﬂOQ%H$&%MJ%%
T2 FEY B w2 % 1060F % 238 ) AR 23R

A

M2 3200~-700~300~"00:5 %7515 &8
iz %1615 527830112867 14p B 2F 267 » ¥
E V0P A (TAS BRE) S ER1I3ETI 3P B 2
#H2EF IR FA I E0D 0P 2 ok (TR | pE
ix)

2t £ 200~ 00~+00 -~ 00F 2Pz Tig ¢
P2 510528 R T len2iF2 % > i 4

I

Rt
<!
-~

i
\ I

- IR -F & R R I M e w 1% 2 B
(%A“Mﬁ7*%m%%)’ﬁﬁﬁiﬁ ¢ =
;JZ ,;)‘;:\.ﬁ]«:-‘,IJ ,i\.}'IJE[;‘f;Z_‘i:FLf’L: rzc’é'ﬁwll,h7 _:‘j]; (é g/—/,

19@7—%4-0%‘1& B R R F B0 K Ao
TP BB T 'Lf’gﬁﬁ#’;”'ﬂz ’R)Ekﬁf“-—." , T F]m g P E
ERPM SRR T ded 27 2R A A
&R B e R ’:ﬁ‘vﬂr“ vu"fﬁ”u °
@@ﬁzOO‘HQO‘+OO\ﬂOQ¢@ﬁ£&$%£%
@wF%’“”*H% IpES G e Ra A R A o Ak
T00~700-~+00 700 * %4kt %581 13

\\

b



PR 2 P T o BEAEFTABEZ IR T B (S22 P B
AR xmEmARG o AEEYHREIOO-"00F
OO~ 0O0Fa Mz g wixeg&PH2 51615 %278 B~
RZ o IHEAOO0~FOOREE2 ARG EFp o J°
B a2 3OO AR 6 Jo % o F]H Sre ik B 3R
Ao 3at - B2 AE A BT E B B T S E R T A
TR ED o B P RERR T TR
[E- 0] %l‘ﬁ] » Bl AP o

()= 571 % 10238 A

1422 %357f'”+§i10m%ﬁﬁ‘ FW fe 2_ iy

aﬁ%’7%¥”ﬂﬁﬁmf4iﬁfﬁMinﬁii%%%$
2R LR ik AP - R RERT A fofrE
TR ERE R MR EARE L BT N E A
te R B e 3 £ RRdE A i F R g A
ST eEhtsz g  AFA UARREZTERS  AEE
TR AEZ R R R A R e

244 ~O0 00 ~+OO 700~ #OO% 1 37ts
AR FRDPF LB GEARY21I4-62T7 112 14977 224
AT AR AR (LEPN FAort 4 é;z%%ﬁ BN
ﬂﬁ:}%ijﬁs@%—'p) )L BEE 2 AT R CAEFH
P el T (L AR40050% - %315i316~317i31
8~319% 320 ~ 3831384 ~ 387 ~ 409F ; »~F:4005.% = %13
5E 145~ 221F 5 ~r2401%.% %1512 152F ~ %1693 172 ~
ITOF ) B P » gk 524 d £ 2 OQi’M\ g2 A0
O+ D EH AP L7002 ®4HE (2 212400%
Z%131E) > 5427 00% f;isv—l‘éi# é Py AT AR
<DOﬁ,*%3*QC%”T”QﬁnJWﬂ*OC%iﬁ@ﬁ’%
RE SR AL EF (L Ar400555 = 51007 )

.“;

-]



Uizt S OO & BB2A ¢ 5 7 S Jofas o 7 o o

ot s FEEREE > pEENrAEREA0020
Q\4©Q~ﬂOO~¥QOvé%w$&%ﬂﬁﬁ%h.
A~62T7~1132142 )= 3% H )= B 18 2. Ji‘.{@ﬂ PRSP ¥ 4

LEZAZFLZE  EBFAEARIIZETE 3L B 1

NFENENIOP Ao B B I4ESIEETE T SR

PEFIART > UAZHRLGRUEEZMHPFEMAEFHIE
. o . ~ 2 14 S

k- BAE O By B W R 1I4E S TR R 2 5
S ENT AT HPRTERI T AT E
FrBESEIOESIMSERTZZRAE T2 n T
&uwﬁﬂfw,@ﬂ%§%z4§%uT%£J°
28272 %300 EF 20 2R T FLE T BB AV 2
: T B
TR F12 % 190F % 198 2 2R T fE > R0 a7 @

(T2 AO0 ~ OO0 -~ "QQMrzG dovit & 512 T~ 149757
2% g RFH LG - 757 %339F 2 4% 158 %2
2= AN R Ry B&Erj B 2 - Amgg B oo @ kA2 %55

ERT D IR AN R RIFHRE R AL AR
7702 BRI A X E#“«f*a&%l‘ﬁﬁf'l/éaﬁ;ﬁ -SRI el
2B MR A FAGE RO5ME S A Tl A B s B LT
AT 2 2 FHAE R R T PR ERERFE
FIOESIE SR 2 Bdg 25 &

; A6 5 BRI D Ak
EFFIZFIAFESIH 2 BEmA=] 5 5 P RE27 573 ] o &
w2 AO00~x00 % OQ”LFZ"%—’"‘I > MBI T >~ 144757
2B B RBEEPAIZFIIEFIRLSERIZEFT
APGE FLF2Z R R HE ¥ 145E % 158 2R 23

F1> A0~ F OO~ FOO T4t % 5132 7 ~ 14977



2 BT A X EBHIE PR 2 B
#2200~ 00-~3F00 7" OO+t 4 %585 13#7
T2 QR FA B S RE A F230F % 33 R IR
CARINT S T zgfﬁuf%ma%ZHF I T SRR i
ﬁﬁ,ang%%% e OO OO‘+OO‘”

X ‘
Fed A 2R B0 RRFRE 2] p Rk 2 85T
’ 7 :E'_

)lé" ‘/Q—l7fzgﬁtﬁfﬁ§7 rE;Hl’”J J/i"?é
TEFME LSRG AT AR 015 26

AR AL R A MZERE A4 (R A4005E

2 FULTIZT) Cpers i DR al2e]! 15 #3
B RS R @ﬁ”P%k4““%i%$@@
R R AR ERAA BRI THIE A Y

B AR ESTT ”%47pﬁﬁmagﬁﬁf
BEATSHE > T FIREE A RFEFL KT A N
FHEREART A PR EARM T SR, FHEE

s LB XE RUlA - A A pREEY )R

%3591'+*EL7 & o
F2rdh 2 12 d

s w s (TR FH A A B~ D)
T2 B2 G h B Rr L R o 2 i

2. %71]* A AQOQO4 4 Bl ~ b9 2 B % > Fuiz s A

<

Q“F%A*PrIbA@:TéﬁJ«z%Wé%%ﬂﬁM%
i ERAREN > MREAT R BR- B KPP AL N2

»%w,%n@wﬁﬁﬁpk,ﬁngo

S

\m’f"

=5 AAH AR ROTHE T R S PR 2
£ E KOOLFI L h s kAt L - o8
gzi i]/ra.‘l?‘:)%ﬁl‘}%,% _Le»,; "Jﬁi@ii’ﬁ
°Fﬁ?wa%%“w%ﬁ*%00%$iﬁ

i T

R

/
1
-

AR R

S5 o

4
ST
=
I

CASS



25 M BT 2354 ¢ OO KR H thhd g B
FAEGFE2A HMEAOOATRF > B H2EF (
A 400555 = % 125F ) » A2 *QO%» H P
ﬁﬁjﬁﬁ**imp’ﬂﬂiuwfﬁp*QOﬁ
= ~iu@$PWﬁﬁ7’W§%%w%@ﬁ%w=
g@% FAERES 283 7 A7 /0 v E s
B2 %0 Hh pRAARLIAET PEAWE LR E BT
¥ o L AOO A b i el e A g7 R 0 G &
®d o3 4FAL QO'ETJE#-——;R-T?% WA ERL
R B3 EEERE AOO FE R FHAT mE* 2R
PR HA 2 R E S R F AL e 2 R
OOF a2 T OOFA sl gf 7 <7 {15 %

Wb LA o

(Dfcsdee 2|3 (R % L Adodd %5234~ 63 14384 )

1R %2 A2 %5224 62 14 TRBFLH A% | o
27 Fzba L oo

()R % 2] A4t 4 %5234~ 62T~ 14374 R 2 $F4 2 & 4
LT 2 A FA /AT ABIES 2 0 2 L ity 2 4
AT A LG APRT L TR KaE R i
ﬂﬂlgéﬁﬁ’;ﬁﬂﬁaﬁﬁﬁmﬁiiféywﬁﬁm¢é
FOOFR ¢ it %2 3 J1F3 3k -

(2@%JL%Haﬁﬁﬁﬂﬁmﬁ’%iﬁ“@ﬁﬁ%ﬁﬁﬂ
% 5 160F %27 AR © fj*u:&i PoEE 1] 2132 A > At A
2RI B LR TR L AR A /AT AR AN 2

LBt 2 2R A /AT AL AP WA TR
THIEETF LA PRBER
23> g 200~ 200700~ +00 7 00+

¥
¥

2

e PR KR (72 A IR R 0 S IR 0 5k
GRN I VT+’W%4“i;ﬁ%@*AWﬁMﬁ%%%2
D463 14304 0 oA Bl s g R 0 5 F e o
é@d%$$@ﬁJi%ﬂxzﬁﬁﬂi4~6iME“Nii%ﬂﬂ

\“‘b

—h

»
Ay

$N\R



2 g SO0~ + 00 + 7 OO R 721384 7 1 fiehd

el L
%uﬁé&zﬁtéé@,$m¢4f~ﬁ%%mi’¢ﬁ
BLEASFAY S AG g RIREE G TIE R B pORAL ¢
@ﬁg@;%@fg~w- FHAEEZ PR ES L H
EPAIE e r3v 8 BB DL RTIEH o R
AOO~20O0HLFHITT IR 7@%’m¢?10
O~700-~+00~ 700 ~7OORm T m 2 B3x2
BE4d 0 RNA2T4S62 1407 FFA/ART A FIRER @
XA T > L FIR S Rihbrda > B eivdi @ k2
FIEEm { RV R FIL ¢ T ¥ FFfa S LERE EN ARG
TRy e kP o BG4 M5 224~627 113 1497
TRIFA/ART AR AR/ AefE BT T LR
ZAFAMEANABIELI T LA £ L A0
O~*x00~200~"00s *+FPhanyav i1
Prwm s T OOAT § FIHFEREE - & 52 R
T é&rmme s wd FO04w 3 r?zﬂ“iﬁ i*
P e d Hp BAFE 20 f30 1102817 32 W SRV RS e
o110+ 107 14p kg A dfiz Ji% =00
Lmop Fl e EaAEL R oom g I‘%,J/f@ﬁ N Sl S
3112#107 250 M2 N 4R FREE 7 7
mhﬁéf,u&$ B EY S 2%7%%~Bm‘i
2 ﬂ‘%%ﬁiﬁza%aiﬁ/ﬂ\%’ FTHEA W23l
Bz IR ~ S paed SR R(L R é‘l‘m450’?ﬁé,
$117F ~ zlxl‘;—*uélOO%fu": 1112 112F )& - =25k 2 &
Rt E 522462 14 T AR T T A
2 o
Wy 524t OO0 ~+0O0O -7 OO0~ 4G ok
FF2Y o apd 200 FOO 7T O0* F 9o 3k
(i 2

¥
TR AR N B2 RE DL RAT L A e

o

S

\:rﬁ \W’ = EE\\
+|

H %2

)
—

R
b

AR



2Bl o FIP A RS HRINGE 0 T EARL AT 23
FERS 0 P ﬁ}»%éi?'liﬁ—ﬁi ikt 23 57 B 2
R F 5 E 2 200~ +00 700z £
R 3 IR ”‘@f&ﬁf 2] -

B B % R %3680 © % 3695 % 19T 0 AL 0 ik

AERERBTHF AR KRBT IFAE LT RET
Ed @0 Bk~ 353 FEEBEEM RBT I TRIE
*
;‘,

4 & 2 : 20 2
NEFA R FHEZ P OBER
S ? LA ER
7 BA
P ARFEPER AR o
do 7 PR B T MJ/ éZOB P AP A IR H
FEGE Y PRI K o B RAS L 3R1S200 P AR RIZD 3
FE=F E-StRTE I SEQERIRSE it 3%2}'\) Mar piSid P iEF | o
d EY B 114 & 2 ! 20 2
%:%”E h it 5
WA A RPR/ IR R 2R (AR E o S35 AT
B TR
Mo | AR [ &% 2] 4w BRFAEE IR U PITR S ENENE PR T S
3 FRB] 43—
A AfEs 2 g is
1 | *OO | [R=1 A& | A 203 AOOPRZ A | AR
- MLl ~ 2] EN 312 SR
=00 FeF B ORAE E S
2 [ 2] it & | ¥ &qcfz - AOQ)) = A b AOO‘}@% |4 =
- %3] S S < E IR RN N e
¢« 00O L Sl S /f@”ﬁ WHIEER
3 [ R 2] i & | 2113287 Tp *Oozar Lt FINOOSE R F HRE 2
- Hn%i4] 13E R HH | £ 8B % > [ 4 10 b 2 | 37 8 B B
AOO

C



(\ER)

2.2 %113 #38
P9p e~ R4
i T2 MR 2 o

3. & R A KA
+ 2005
DR IR b 4

EHJ o

o =l

N Sl

[ B 2w 2
- %%5)
7 OO

AE113£87 7p
1134 &=+ #3
3823 2

L2 ~OO0km
wHRE[O

¥
Fee
]

*O
I
£
f

= At
x%%%%’
Hyp &mji 3 £

*OO’}%"&; |- =
Az E e T 8 B B
m’@ﬁwﬁﬂ%ﬁ?
)

<

[ & 2] £
- %561 10)
z OO

s ;’%,5§ oo

[ & 2] £
- %E11])
¥ Fo @

AFel13E82 TP
113# B=1+ #3
F w215 niEL

L.t ~O0m
%R 2T
_;1!3_14@“& o

2.2 113&87 7
PR~ R
FHE B o

3. A BEF WAL
£ 2003

*OO’E@% | iA1= =
A N
B /;‘@ .Fﬁj’]%#%

3o

B+ —

A




(\ER)

LHJ o

F EaER

CEENCES
- ¥%%.6310)
z OO

~Fel113# 97 23
pl13& &= #
BFRTIRD R

E

1.#2 3OO0
Lidh4 0O

O495 ~ -

2. 113#9
23p I 4
20 8 ~
2 .

3.%7113 #1071

0p % &2

4. ¥4 300

S Il s

w208 ~

PR R 2

OOk it

A f'sl_‘i‘fg{_j.:j

R

e B 2

e rd v mn s
g2

o

%

n

=3
£

¥

2

z

Kf«]»

=3
E

H4

Nis

OOr =zt
L e 3T HC B~ B4 B

RS

B o

FO05RFHAF =
Al b E e 3T o B B
B oo gd P HAANE ER

A o

[ 5 =) 4
- %%.63110]
¢ OO

ﬁl'
I
EEE YO

I00xF FxEg
F4lE s e ix s
- 3 2 - AR &
oo et # R 3

|

oo EH S

s =

[

g~
W

W
Ty T

She
S
=k
2128
= g

>
&=
i
o
=
E
W
N~

=%
fak
.
3
%

ey
5 F
Jo

ke
=y
o

IT008RrFHEER
VAP BN TINEY B U RENE S
Lo ¥ - 32— Ak
8% o e PRI E
0 AR EATER
THA B Ao Ry
o MRTE R G H T
BEp o

[ 5 =)k £
- HEl ~ 2]
=00

R YR

"O0ER B AR
PR EREHE S
Lo iEY - I - ik
B G P HENRE
R Aok

ki

+
I




(\ER)

Lt~ OO
Lt hE2AO
Olg~ -

2. ¢ 3113 &8
5 26P %=~ R
ip RS -

IS

& H P & AT

I
B AR &4
TR I VE
RN

El o

BEEA B AR H b R
BORF B AT SR MATE R AT
WE AR G| EEP o
E[ o
10|+O0 | [ & 2 g & | A *2fE o FTOOLEFPAZK|FTOO0OERTHAER
- el ~ 2] AR TRE N S = S o DL B TIPESY - 2| PE e S
200 — I - AR R | L w iEY - 32— Lk
oo fF W R E (B G PRI E
A E R o it X
ez g~ NlEF A~ a4 RS
Eac B ORF R |k FTd A AL
Fromi AR EdP
P e
11 [ B 2] st 2 | 373 o fofz o FTO0£RrPES|F008RBHAER
- %%.5] 7R IRENE SR S S S DA BN STt 7 1
ole) -T2 - AR | e iEF - 2 - ik
oo fed R (8 E 0 G PR &
EoOEHEH ALY o HEH AL RS
L2 OO0 %t g~ f 40| ~ > B £40 % JR Y
Fels PR35~ | 3R ¥ > AT 5 R ATE G W Al
SR Lo SRR U A ) - B
OOIE!T;'*° p oo
2.2 113#11"
8p "3
A4y THE 2 o
3.%?“%%%‘}‘»%
+ OO0 A 2
LR U
4. 2 A F X
#wE+00
e R AR
sl
121700 | [k 2t 4| 41138270 |7 QOxFriE&|"O05RFHNAEF
- %H4] H3eR 2t HBA P2 T Le E5 (PR3 R AR ES
AOO FHREARL |- 2 - AR | Y- 2 - ik
& o oo g d B R (8 R 0 R B OHT R
‘L‘=, £ 7+
Eh;b’—ﬁjé?%zr%ﬂﬂ’;’l
CRVEE S R
BEp o

i
=+
I
m




(\ER)

3. R FEF WA
37 00% 3

BTOO | [ A H & x| 411388270 [T OO0+ krxE&g|” OOLRFHAER

- %%11) 1322 #A |42 Le ERN |3 mE&F 425

s FRREABRL |- A2 - HEKN | FE - F 2 -

& o %o kG BAIIE (B R kG P A E

EoOHPIEAS| Y A EFER

WEE A N A |F A B &40 b RS

L2 7 OOFF | 5 & > #7581k ard B30 2t
CHREHI R G AT Y g Ede e

B|oH oo P oo
2. 113 £ 38
1 26p "R

141%#00 | LR 21kt 2| 213287 Tp | # Q0¥ 2 4 w1 | ¥ OOR R § # ki 2
~ 61 10) [113E R0 B3 |2 ke B pd % o |4 2 b ¥ e 8 B p
= OO 32U AEL /f@p B E E R B A ﬁﬂﬁsu

5‘:‘0 E o

1.7&*»% OOk
st R4 e O
Owam°
2.8 3113#8% 7
Py %R
£TH ~ o
3. 4428 ~
H¥3g A
11387 30 p
W e ¥ 39
g~ pll3
£97 5P A4
1 a3~%& 3 15 p

’ﬁ

WA SH1IED
——T-;u’;L/F ]’g'
=& p 2t

$+ma




R A

2
¥

A1

© M3 e
6. B & B & M4

4

5.

=4

FF

(\ER)

e 2] i 3 4

7

Ly

L

) fl 0 TE LT

.
1 ZA
RN

g

AT E

1 ﬁil

13

f

45T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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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00號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0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伯翰








選任辯護人  王芊智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育佑




選任辯護人  邱文男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謦安






            向宏偉




            謝柏澄




            林子程






上  四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宗儀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潘惠婷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50、727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659、12942、19035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27870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28610、14336、14338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499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6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原審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及就被告戊○○、子○○、丁○○定其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宣告刑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本院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
其餘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戊○○、辛○○、壬○○、甲○○、子○○、丁○○、癸○○（下稱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明示僅就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400號卷一第249頁、卷二第57、97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審判決就被告等所為有罪判決之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要旨：
　㈠被告戊○○部分：被告戊○○因思慮不周為本案犯行，然無重大素行不良之犯罪紀錄，犯後已坦承犯行，並積極彌補被害人楊○興、丙○○、庚○○，已依約定履行完畢（丙○○於成立調解時當場給付、楊○興及庚○○則委託弟弟轉帳付款至調解筆錄指定之帳戶），但因能力不足負擔賠償告訴人乙○○。請再酌以從輕量刑，並以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詞。
　㈡被告辛○○部分：被告辛○○係聽從「鄭順暢」介紹而與被告癸○○交易虛擬貨幣及將USDT轉入癸○○所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後而拿取貨款，願意認罪，並與告訴人乙○○成立調解，依約支付第一期和解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顯見犯後態度良好，請從輕量刑等詞。
　㈢被告壬○○、甲○○、子○○、丁○○部分：被告壬○○、甲○○、子○○、丁○○對原審所認犯罪事實及罪名，均坦承犯行，請審酌：
　⒈被告丁○○與告訴人庚○○、楊○興成立調解，告訴人庚○○、楊○興亦願意寬恕，被告丁○○犯後知過，極力彌補過錯，減免耗損國家司法社會資源，於客觀上容有可予憫恕，應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
　⒉被告壬○○、甲○○、子○○、丁○○一時失慮觸犯刑罰，於二審審理時起即坦承犯行，足見犯後態度良好，請改判被告壬○○、甲○○、子○○、丁○○有利判決等詞。
　㈣被告癸○○部分：被告癸○○於原審準備程序即坦誠犯行，犯後態度良好，節省司法資療，得受較大幅度之減刑。次實因不堪經濟壓力，一時失慮而犯本案，倘入監執行，未成年子女恐將頓失依靠，被告癸○○為此積極工作，身兼多職，籌措賠償金，並獲與告訴人乙○○調解並寬諒，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至六個月有期徒刑等詞。
三、經查：
　㈠被告等均不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
　⒈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已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增訂「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前段）；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後段）」之規定，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上揭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⒉被告等於上訴後固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33頁），然被告等於偵查時均否認犯罪，已不合上開減刑之規定。　
　㈡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部分：
　⑴被告壬○○、甲○○、子○○、丁○○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下稱中間時法）；再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第23條第3項規定，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下稱裁判時法）。
　⑵被告壬○○、甲○○、子○○、丁○○行為時法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包含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包含第19條之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⑶被告壬○○、甲○○、子○○、丁○○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否認犯罪，但於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而為有罪表示，是被告壬○○、甲○○、子○○、丁○○本案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符合行為時法之減刑規定，修正後之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均未較有利，是應適用被告壬○○、甲○○、子○○、丁○○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至被告戊○○、癸○○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被告辛○○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因其所犯洗錢罪部分，均已從一重之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該重罪並無法定減刑事由，無從再適用上開條項規定減刑，僅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刑法第57條第10款部分
　⒈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的事項之一，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犯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及為達成和解所為之努力。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審酌行為人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綜合考量其與被害人溝通之過程、約定之賠償方案及實際履行之狀況。故被告在何一訴訟階段與被害人和解並實際履行賠償之情況，攸關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的悔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的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調整量刑減輕之幅度或不予減讓。
　⒉被告戊○○、辛○○、子○○、丁○○、癸○○業於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期間各與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成立調解（主要內容如附表各該編號「調解情形摘要」欄所示），此有調解書及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匯款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400號卷一第315至316、317至318、319至320、383至384、387、409頁；本院400號卷二第135至145、221頁；本院401號卷第151至152頁、第169至172、175頁）。其中，附表編號2被害人己○○部分，經被告戊○○辯護人提出匯款人記載為丁○○之匯款單（見本院400卷二第131頁），經被告丁○○當庭陳述：當時有跟被害人己○○提到我跟戊○○，所以這件是我跟戊○○一起匯款，檢察官後來才不起訴處分等語（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00頁），是認被告戊○○就附表編號2部分已為另案和解並履行，附此敘明。
　⒊以上，參諸前揭說明，自均得以此列為被告戊○○、辛○○、子○○、丁○○、癸○○所為如附表編號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之犯罪其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調整量刑減輕之幅度或不予減讓。 
　㈣本案處斷不受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修訂影響
　　就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修正規定部分：
　⒈被告等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修正為第19條第1項規定，以本案被告經認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一億元者，其適用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適用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雖依刑法第35條第2項之規定，就法定刑之最高度比較，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較輕，然以處斷刑而言：
　⑴被告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經原審判決均係以一行為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而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本案處斷刑之最高度並不受上開洗錢防制法之修正影響，但處斷刑之最低度卻因刑法第55條後段「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封鎖效果規定，上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6月，顯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為不利。是被告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結果並未較適用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利，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處斷自不受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之影響。
　⑵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因不符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規定，但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已如前述，是綜合適用結果，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處斷自不受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之影響。
　㈤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法院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
　⒉本院審酌：以被告等自陳之學歷及生活能力（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11至112頁），就本案犯罪期間在112年1月至同年3月間，已屬詐欺集團犯罪多發時期，被告等當知悉新聞屢屢報導詐欺集團破壞金融秩序、以虛擬貨幣投資騙取他人財物、車手領款遭查獲等資訊，然被告等為圖利得而為本案犯罪動機本不純正，尚不因被告等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而或有積極賠償被害人之犯罪後態度而得予合理化，是其既非無辜，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必要。
四、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1、5）
　⒈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法院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
　⒉原審就被告戊○○如附表編號1、5所示之犯罪，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定一切情狀為科刑輕重之考量，且被告戊○○上訴後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就此部分並未提出有變更至足以向下調整原審判決宣告刑程度之有利科刑資料。另其與附表編號1所示告訴人丑○○未成立調解；附表編號5所示告訴人乙○○具狀以其係本案所受最大損失金額之人，被告戊○○未予賠償，應加重其刑等詞（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25頁），是被告戊○○就此部分並未有積極促使調解成立之作為，自不足以此為被告戊○○有利之量刑考量。是以原審上開量處之刑度參照前揭處斷刑範圍，堪認原審已從輕度量刑，已難謂有未予審酌而仍得量處較輕刑度之事由存在，自無從認為原審有何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情事，被告戊○○此部分上訴請求撤銷改判較輕刑度，為無理由。至告訴人乙○○前開具狀所請，礙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自不得在僅被告戊○○上訴且原審判決並無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又告訴人乙○○另就被告壬○○部分為相同請求，亦同受不利益變更禁止，併此敘明。
　㈡撤銷改判部分（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
　⒈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原審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刑，固非無見。惟：
　⑴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7、14部分未及審酌被告與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調解成立，及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各有表明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等意見之犯後態度，且就附表編號7部分未及於量刑時審酌被告辛○○自白犯洗錢罪之有利因子等情狀。
　⑵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8至13部分，未及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且就其中編號11至13部分，亦未及審酌被告與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調解成立，及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各有表明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等意見之犯後態度。　　
　⒉此外，被告辛○○、壬○○、甲○○、子○○、丁○○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表現悔悟態度，參諸前揭說明，均為被告等有利量刑因子，則被告等上訴就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請求本院撤銷改判較輕刑度，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之宣告刑及就被告戊○○、子○○、丁○○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撤銷改判宣告刑之量刑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等心智體能健全，有正當工作維持生計，未能體會國家社會痛斥詐欺犯罪敗壞社會運作基礎之普遍信任、侵害正當財產紀律之犯罪結果，為圖獲取利益，加入詐欺集團，以虛擬貨幣名目投資詐騙，被告戊○○、辛○○均具有操作電子錢包之權限，而被告壬○○、甲○○、子○○、丁○○、癸○○則僅屬於面交取款之車手角色，使附表2至4、6至14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因誤信而受財產損害，更因贓款與來源斷鏈，增加詐欺犯罪遭查獲之困難而更侵蝕國家社會正常運作機能；惟念被告等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罪，業與如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所示告訴人/被害人成立調解/和解以填補損害暨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於調解筆錄表示之意見；再以被告戊○○、辛○○、壬○○、丁○○為本案犯罪前並無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被告甲○○先前有因涉犯賭博罪，而經法院判處罰金刑確定；被告子○○先前有因涉犯槍砲等案件，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嗣於110年1月32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0年10月14日保護管束期滿執行完畢；被告癸○○先前有因涉犯業務侵占罪，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嗣於112年10月25日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素行，有其等之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及各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在本案參與犯罪之角色分擔，暨其等分別於法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經濟與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院450號卷二第117頁、本院400號卷二第111至112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本院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　　
　㈣另考量被告戊○○、子○○、丁○○分別有前案經判決確定或另案審理中，而被告戊○○、子○○、丁○○本案所犯數罪固符合數罪併罰之要件，然其前後案所犯之罪與本件所犯之數罪，因日後尚應合併定執行刑，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最後判決確定之對應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裁定其應執行刑為宜，故本件被告戊○○、子○○、丁○○所宣告之數罪刑不予定應執行刑。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益雄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海追加起訴，檢察官呂尚恩、白惠淑、王清海、許萃華移送併辦，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附表：本案調解/和解情形及判決結果（以民國紀年，金額為新臺幣，下略）：
		編號

		被告

		【原審判決附表編號】告訴人/被害人

		調解情形摘要

		原審判決結果

		本院判決結果



		


		


		


		調解成立及履行

		


		




		1

		戊○○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上訴駁回。







		2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
己○○



		另案和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庚○○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庚○○4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9日匯入原告指定之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4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
丙○○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3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丙○○4萬元。
2.當場現金給付4萬元完畢。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5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未成立調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上訴駁回。



		6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1】
楊政興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1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楊政興4萬元。
2.已於113年8月7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7

		辛○○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本院113年9月23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79號調解筆錄。

		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辛○○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被告辛○○願給付原告乙○○49萬元。
2.已於113年9 月23日以現金給付20萬元完畢。
3.於113 年10月10日給付2萬元。餘款27萬元，自113年11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以前各給付3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
4.若被告辛○○依約給付上開款項中20萬元時，則原告乙○○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8

		壬○○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未成立調解。

		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壬○○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9

		甲○○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甲○○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甲○○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子○○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子○○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子○○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
丙○○









		訴訟外和解。

		子○○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子○○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子○○願就應負擔部分給付告訴人丙○○1萬元。
2.已於113年11月8日匯款至告訴人指定帳戶。
3.告訴人就被告子○○部分其餘請求拋棄。
4.告訴人願宥恕被告子○○，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12

		丁○○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庚○○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丁○○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丁○○願給付原告庚○○1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26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丁○○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13

		丁○○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1】
楊政興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丁○○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丁○○願給付原告楊政興2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26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丁○○並請求給予被告丁○○從輕量刑。

		


		




		14

		癸○○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4號調解筆錄。

		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癸○○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被告癸○○願給付原告乙○○49萬元。
2.已於113年8月7日當場給付現金7萬元。
3.餘款42萬元，其中3萬元於
　113年8月30日前給付。另39萬元，自113
　年9月15日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各給付1萬5千元，至清償完畢日止。
4.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5.上開分期部分已給付3期。
6.原告願宥恕被告癸○○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緩刑宣告。



		


		




		備註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00號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0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伯翰









選任辯護人  王芊智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育佑





選任辯護人  邱文男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謦安







            向宏偉





            謝柏澄





            林子程







上  四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宗儀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潘惠婷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

字第450、727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659、12942、19035號；

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27870號；移送併辦案號：同

署112年度偵字第28610、14336、14338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

112年度偵字第6499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68

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原審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

刑及就被告戊○○、子○○、丁○○定其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宣告刑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本院判決

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

其餘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戊○○、辛○○、

    壬○○、甲○○、子○○、丁○○、癸○○（下稱被告等）於本院準備

    程序、審判程序明示僅就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量刑部分提起

    上訴（見本院400號卷一第249頁、卷二第57、97頁），是本

    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審判決就被告等所為有罪判決之量刑

    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要旨：

　㈠被告戊○○部分：被告戊○○因思慮不周為本案犯行，然無重大

    素行不良之犯罪紀錄，犯後已坦承犯行，並積極彌補被害人

    楊○興、丙○○、庚○○，已依約定履行完畢（丙○○於成立調解

    時當場給付、楊○興及庚○○則委託弟弟轉帳付款至調解筆錄

    指定之帳戶），但因能力不足負擔賠償告訴人乙○○。請再酌

    以從輕量刑，並以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詞。

　㈡被告辛○○部分：被告辛○○係聽從「鄭順暢」介紹而與被告癸○

    ○交易虛擬貨幣及將USDT轉入癸○○所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後

    而拿取貨款，願意認罪，並與告訴人乙○○成立調解，依約支

    付第一期和解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顯見犯後態度良好

    ，請從輕量刑等詞。

　㈢被告壬○○、甲○○、子○○、丁○○部分：被告壬○○、甲○○、子○○

    、丁○○對原審所認犯罪事實及罪名，均坦承犯行，請審酌：

　⒈被告丁○○與告訴人庚○○、楊○興成立調解，告訴人庚○○、楊○

    興亦願意寬恕，被告丁○○犯後知過，極力彌補過錯，減免耗

    損國家司法社會資源，於客觀上容有可予憫恕，應有刑法第

    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

　⒉被告壬○○、甲○○、子○○、丁○○一時失慮觸犯刑罰，於二審審

    理時起即坦承犯行，足見犯後態度良好，請改判被告壬○○、

    甲○○、子○○、丁○○有利判決等詞。

　㈣被告癸○○部分：被告癸○○於原審準備程序即坦誠犯行，犯後

    態度良好，節省司法資療，得受較大幅度之減刑。次實因不

    堪經濟壓力，一時失慮而犯本案，倘入監執行，未成年子女

    恐將頓失依靠，被告癸○○為此積極工作，身兼多職，籌措賠

    償金，並獲與告訴人乙○○調解並寬諒，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

    ，酌減其刑至六個月有期徒刑等詞。

三、經查：

　㈠被告等均不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

　⒈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已於民國1

    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增訂「犯詐

    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

    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前段）；並因而使司法警察

    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

    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後段）

    」之規定，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上揭分則性之

    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

    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⒉被告等於上訴後固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見本院400號卷二

    第、133頁），然被告等於偵查時均否認犯罪，已不合上開

    減刑之規定。　

　㈡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適

    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部分：

　⑴被告壬○○、甲○○、子○○、丁○○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

    效（下稱中間時法）；再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第23條第

    3項規定，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下稱裁判時法）。

　⑵被告壬○○、甲○○、子○○、丁○○行為時法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

    ，減輕其刑」，中間時法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包含第14

    條之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

    刑」，裁判時法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包含第19條之一般

    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

    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

    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⑶被告壬○○、甲○○、子○○、丁○○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否認犯罪

    ，但於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而為有罪表示，是被告壬○○、

    甲○○、子○○、丁○○本案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符合

    行為時法之減刑規定，修正後之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均未較

    有利，是應適用被告壬○○、甲○○、子○○、丁○○行為時之修正

    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至被告戊○○、癸○○於

    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被告辛○○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

    罪，因其所犯洗錢罪部分，均已從一重之刑法加重詐欺取財

    罪處斷，該重罪並無法定減刑事由，無從再適用上開條項規

    定減刑，僅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刑法第57條第10款部分

　⒈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

    酌的事項之一，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犯

    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及為達成和解所為之努力

    。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審酌行為人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

    損害，綜合考量其與被害人溝通之過程、約定之賠償方案及

    實際履行之狀況。故被告在何一訴訟階段與被害人和解並實

    際履行賠償之情況，攸關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的悔

    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的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

    「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調整量刑

    減輕之幅度或不予減讓。

　⒉被告戊○○、辛○○、子○○、丁○○、癸○○業於上訴後於本院審理

    期間各與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所示之告訴人/被害

    人成立調解（主要內容如附表各該編號「調解情形摘要」欄

    所示），此有調解書及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匯款明細在卷

    可稽（見本院400號卷一第315至316、317至318、319至320

    、383至384、387、409頁；本院400號卷二第135至145、221

    頁；本院401號卷第151至152頁、第169至172、175頁）。其

    中，附表編號2被害人己○○部分，經被告戊○○辯護人提出匯

    款人記載為丁○○之匯款單（見本院400卷二第131頁），經被

    告丁○○當庭陳述：當時有跟被害人己○○提到我跟戊○○，所以

    這件是我跟戊○○一起匯款，檢察官後來才不起訴處分等語（

    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00頁），是認被告戊○○就附表編號2部

    分已為另案和解並履行，附此敘明。

　⒊以上，參諸前揭說明，自均得以此列為被告戊○○、辛○○、子○

    ○、丁○○、癸○○所為如附表編號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

    4之犯罪其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調

    整量刑減輕之幅度或不予減讓。 

　㈣本案處斷不受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修訂影響

　　就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修正規定部分：

　⒈被告等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

    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修正為第1

    9條第1項規定，以本案被告經認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一億元者，其適用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刑為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適用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六月以上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雖依刑法第35條第2項之規定，就法定刑之最高度比較，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較輕，然以處斷刑而言：

　⑴被告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

    經原審判決均係以一行為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而依刑法第55條規定

    ，各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本案處斷刑之

    最高度並不受上開洗錢防制法之修正影響，但處斷刑之最低

    度卻因刑法第55條後段「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

    以下之刑」之封鎖效果規定，上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第1項後段之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6月，顯較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之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為不利。是被告戊

    ○○、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適用修正

    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結果並未較適用行為

    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利，戊○○、辛○○

    、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處斷自不受洗錢防

    制法上開修正之影響。

　⑵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

    因不符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規定，但適用修

    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已如前述，是綜合

    適用結果，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

    所示之犯行處斷自不受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之影響。

　㈤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法院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

    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

    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

　⒉本院審酌：以被告等自陳之學歷及生活能力（見本院400號卷

    二第111至112頁），就本案犯罪期間在112年1月至同年3月

    間，已屬詐欺集團犯罪多發時期，被告等當知悉新聞屢屢報

    導詐欺集團破壞金融秩序、以虛擬貨幣投資騙取他人財物、

    車手領款遭查獲等資訊，然被告等為圖利得而為本案犯罪動

    機本不純正，尚不因被告等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而或有積

    極賠償被害人之犯罪後態度而得予合理化，是其既非無辜，

    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

    條規定之必要。

四、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1、5）

　⒈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法院量刑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

    ，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

    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

　⒉原審就被告戊○○如附表編號1、5所示之犯罪，業以行為人責

    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定一切情狀為科刑輕重之考量，

    且被告戊○○上訴後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就此部分並未

    提出有變更至足以向下調整原審判決宣告刑程度之有利科刑

    資料。另其與附表編號1所示告訴人丑○○未成立調解；附表

    編號5所示告訴人乙○○具狀以其係本案所受最大損失金額之

    人，被告戊○○未予賠償，應加重其刑等詞（見本院400號卷

    二第125頁），是被告戊○○就此部分並未有積極促使調解成

    立之作為，自不足以此為被告戊○○有利之量刑考量。是以原

    審上開量處之刑度參照前揭處斷刑範圍，堪認原審已從輕度

    量刑，已難謂有未予審酌而仍得量處較輕刑度之事由存在，

    自無從認為原審有何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情事，被告戊○○

    此部分上訴請求撤銷改判較輕刑度，為無理由。至告訴人乙

    ○○前開具狀所請，礙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自不得在僅被

    告戊○○上訴且原審判決並無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諭

    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又告訴人乙○○另就被告壬○○部分為

    相同請求，亦同受不利益變更禁止，併此敘明。

　㈡撤銷改判部分（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

　⒈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原審判決結果」欄所示之

    刑，固非無見。惟：

　⑴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7、14部分未及審酌被告與各

    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調解成立，及各編號所示之告

    訴人/被害人各有表明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等意

    見之犯後態度，且就附表編號7部分未及於量刑時審酌被告

    辛○○自白犯洗錢罪之有利因子等情狀。

　⑵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8至13部分，未及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且就其中編號11至13部分，亦未及

    審酌被告與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調解成立，及各

    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各有表明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

    從輕量刑等意見之犯後態度。　　

　⒉此外，被告辛○○、壬○○、甲○○、子○○、丁○○於本院審理時坦

    承犯行之表現悔悟態度，參諸前揭說明，均為被告等有利量

    刑因子，則被告等上訴就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

    部分，請求本院撤銷改判較輕刑度，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

    將原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之宣告刑及就被告戊○

    ○、子○○、丁○○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撤銷改判宣告刑之量刑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等心智體能健全，有正

    當工作維持生計，未能體會國家社會痛斥詐欺犯罪敗壞社會

    運作基礎之普遍信任、侵害正當財產紀律之犯罪結果，為圖

    獲取利益，加入詐欺集團，以虛擬貨幣名目投資詐騙，被告

    戊○○、辛○○均具有操作電子錢包之權限，而被告壬○○、甲○○

    、子○○、丁○○、癸○○則僅屬於面交取款之車手角色，使附表

    2至4、6至14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因誤信而受財產損害，更因

    贓款與來源斷鏈，增加詐欺犯罪遭查獲之困難而更侵蝕國家

    社會正常運作機能；惟念被告等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罪

    ，業與如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所示告訴人/被害人

    成立調解/和解以填補損害暨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

    於調解筆錄表示之意見；再以被告戊○○、辛○○、壬○○、丁○○

    為本案犯罪前並無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被告甲○○先前有因

    涉犯賭博罪，而經法院判處罰金刑確定；被告子○○先前有因

    涉犯槍砲等案件，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嗣於110年1

    月32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0年10月14日保護管束期

    滿執行完畢；被告癸○○先前有因涉犯業務侵占罪，而經法院

    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嗣於112年10月25日徒刑易科罰金執行

    完畢等素行，有其等之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及各被告

    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在本案參與犯罪之角色分擔，暨

    其等分別於法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經濟與家庭生活狀

    況(見原審院450號卷二第117頁、本院400號卷二第111至112

    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本院判決

    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　　

　㈣另考量被告戊○○、子○○、丁○○分別有前案經判決確定或另案

    審理中，而被告戊○○、子○○、丁○○本案所犯數罪固符合數罪

    併罰之要件，然其前後案所犯之罪與本件所犯之數罪，因日

    後尚應合併定執行刑，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

    最後判決確定之對應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裁定其應執行刑為宜

    ，故本件被告戊○○、子○○、丁○○所宣告之數罪刑不予定應執

    行刑。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判決

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益雄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海追加起訴，檢察官

呂尚恩、白惠淑、王清海、許萃華移送併辦，檢察官吳茂松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附表：本案調解/和解情形及判決結果（以民國紀年，金額為新

      臺幣，下略）：

編號 被告 【原審判決附表編號】告訴人/被害人 調解情形摘要 原審判決結果 本院判決結果    調解成立及履行   1 戊○○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上訴駁回。   2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 己○○  另案和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庚○○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庚○○4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9日匯入原告指定之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4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 丙○○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3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丙○○4萬元。 2.當場現金給付4萬元完畢。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5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未成立調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上訴駁回。 6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1】 楊政興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1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楊政興4萬元。 2.已於113年8月7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7 辛○○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本院113年9月23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79號調解筆錄。 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辛○○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被告辛○○願給付原告乙○○49萬元。 2.已於113年9 月23日以現金給付20萬元完畢。 3.於113 年10月10日給付2萬元。餘款27萬元，自113年11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以前各給付3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 4.若被告辛○○依約給付上開款項中20萬元時，則原告乙○○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8 壬○○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未成立調解。 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壬○○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9 甲○○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甲○○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甲○○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子○○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子○○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子○○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 丙○○     訴訟外和解。 子○○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子○○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子○○願就應負擔部分給付告訴人丙○○1萬元。 2.已於113年11月8日匯款至告訴人指定帳戶。 3.告訴人就被告子○○部分其餘請求拋棄。 4.告訴人願宥恕被告子○○，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12 丁○○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庚○○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丁○○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丁○○願給付原告庚○○1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26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丁○○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13 丁○○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1】 楊政興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丁○○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丁○○願給付原告楊政興2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26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丁○○並請求給予被告丁○○從輕量刑。   14 癸○○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4號調解筆錄。 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癸○○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被告癸○○願給付原告乙○○49萬元。 2.已於113年8月7日當場給付現金7萬元。 3.餘款42萬元，其中3萬元於 　113年8月30日前給付。另39萬元，自113 　年9月15日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各給付1萬5千元，至清償完畢日止。 4.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5.上開分期部分已給付3期。 6.原告願宥恕被告癸○○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緩刑宣告。    備註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00號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0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伯翰








選任辯護人  王芊智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育佑




選任辯護人  邱文男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謦安






            向宏偉




            謝柏澄




            林子程






上  四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宗儀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潘惠婷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50、727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659、12942、19035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27870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28610、14336、14338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499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6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原審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及就被告戊○○、子○○、丁○○定其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宣告刑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本院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
其餘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戊○○、辛○○、壬○○、甲○○、子○○、丁○○、癸○○（下稱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明示僅就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400號卷一第249頁、卷二第57、97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審判決就被告等所為有罪判決之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要旨：
　㈠被告戊○○部分：被告戊○○因思慮不周為本案犯行，然無重大素行不良之犯罪紀錄，犯後已坦承犯行，並積極彌補被害人楊○興、丙○○、庚○○，已依約定履行完畢（丙○○於成立調解時當場給付、楊○興及庚○○則委託弟弟轉帳付款至調解筆錄指定之帳戶），但因能力不足負擔賠償告訴人乙○○。請再酌以從輕量刑，並以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詞。
　㈡被告辛○○部分：被告辛○○係聽從「鄭順暢」介紹而與被告癸○○交易虛擬貨幣及將USDT轉入癸○○所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後而拿取貨款，願意認罪，並與告訴人乙○○成立調解，依約支付第一期和解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顯見犯後態度良好，請從輕量刑等詞。
　㈢被告壬○○、甲○○、子○○、丁○○部分：被告壬○○、甲○○、子○○、丁○○對原審所認犯罪事實及罪名，均坦承犯行，請審酌：
　⒈被告丁○○與告訴人庚○○、楊○興成立調解，告訴人庚○○、楊○興亦願意寬恕，被告丁○○犯後知過，極力彌補過錯，減免耗損國家司法社會資源，於客觀上容有可予憫恕，應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
　⒉被告壬○○、甲○○、子○○、丁○○一時失慮觸犯刑罰，於二審審理時起即坦承犯行，足見犯後態度良好，請改判被告壬○○、甲○○、子○○、丁○○有利判決等詞。
　㈣被告癸○○部分：被告癸○○於原審準備程序即坦誠犯行，犯後態度良好，節省司法資療，得受較大幅度之減刑。次實因不堪經濟壓力，一時失慮而犯本案，倘入監執行，未成年子女恐將頓失依靠，被告癸○○為此積極工作，身兼多職，籌措賠償金，並獲與告訴人乙○○調解並寬諒，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至六個月有期徒刑等詞。
三、經查：
　㈠被告等均不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
　⒈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已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增訂「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前段）；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後段）」之規定，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上揭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⒉被告等於上訴後固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33頁），然被告等於偵查時均否認犯罪，已不合上開減刑之規定。　
　㈡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部分：
　⑴被告壬○○、甲○○、子○○、丁○○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下稱中間時法）；再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第23條第3項規定，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下稱裁判時法）。
　⑵被告壬○○、甲○○、子○○、丁○○行為時法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包含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包含第19條之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⑶被告壬○○、甲○○、子○○、丁○○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否認犯罪，但於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而為有罪表示，是被告壬○○、甲○○、子○○、丁○○本案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符合行為時法之減刑規定，修正後之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均未較有利，是應適用被告壬○○、甲○○、子○○、丁○○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至被告戊○○、癸○○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被告辛○○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因其所犯洗錢罪部分，均已從一重之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該重罪並無法定減刑事由，無從再適用上開條項規定減刑，僅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刑法第57條第10款部分
　⒈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的事項之一，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犯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及為達成和解所為之努力。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審酌行為人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綜合考量其與被害人溝通之過程、約定之賠償方案及實際履行之狀況。故被告在何一訴訟階段與被害人和解並實際履行賠償之情況，攸關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的悔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的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調整量刑減輕之幅度或不予減讓。
　⒉被告戊○○、辛○○、子○○、丁○○、癸○○業於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期間各與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成立調解（主要內容如附表各該編號「調解情形摘要」欄所示），此有調解書及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匯款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400號卷一第315至316、317至318、319至320、383至384、387、409頁；本院400號卷二第135至145、221頁；本院401號卷第151至152頁、第169至172、175頁）。其中，附表編號2被害人己○○部分，經被告戊○○辯護人提出匯款人記載為丁○○之匯款單（見本院400卷二第131頁），經被告丁○○當庭陳述：當時有跟被害人己○○提到我跟戊○○，所以這件是我跟戊○○一起匯款，檢察官後來才不起訴處分等語（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00頁），是認被告戊○○就附表編號2部分已為另案和解並履行，附此敘明。
　⒊以上，參諸前揭說明，自均得以此列為被告戊○○、辛○○、子○○、丁○○、癸○○所為如附表編號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之犯罪其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調整量刑減輕之幅度或不予減讓。 
　㈣本案處斷不受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修訂影響
　　就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修正規定部分：
　⒈被告等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修正為第19條第1項規定，以本案被告經認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一億元者，其適用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適用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雖依刑法第35條第2項之規定，就法定刑之最高度比較，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較輕，然以處斷刑而言：
　⑴被告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經原審判決均係以一行為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而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本案處斷刑之最高度並不受上開洗錢防制法之修正影響，但處斷刑之最低度卻因刑法第55條後段「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封鎖效果規定，上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6月，顯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為不利。是被告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結果並未較適用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利，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處斷自不受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之影響。
　⑵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因不符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規定，但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已如前述，是綜合適用結果，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處斷自不受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之影響。
　㈤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法院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
　⒉本院審酌：以被告等自陳之學歷及生活能力（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11至112頁），就本案犯罪期間在112年1月至同年3月間，已屬詐欺集團犯罪多發時期，被告等當知悉新聞屢屢報導詐欺集團破壞金融秩序、以虛擬貨幣投資騙取他人財物、車手領款遭查獲等資訊，然被告等為圖利得而為本案犯罪動機本不純正，尚不因被告等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而或有積極賠償被害人之犯罪後態度而得予合理化，是其既非無辜，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必要。
四、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1、5）
　⒈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法院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
　⒉原審就被告戊○○如附表編號1、5所示之犯罪，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定一切情狀為科刑輕重之考量，且被告戊○○上訴後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就此部分並未提出有變更至足以向下調整原審判決宣告刑程度之有利科刑資料。另其與附表編號1所示告訴人丑○○未成立調解；附表編號5所示告訴人乙○○具狀以其係本案所受最大損失金額之人，被告戊○○未予賠償，應加重其刑等詞（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25頁），是被告戊○○就此部分並未有積極促使調解成立之作為，自不足以此為被告戊○○有利之量刑考量。是以原審上開量處之刑度參照前揭處斷刑範圍，堪認原審已從輕度量刑，已難謂有未予審酌而仍得量處較輕刑度之事由存在，自無從認為原審有何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情事，被告戊○○此部分上訴請求撤銷改判較輕刑度，為無理由。至告訴人乙○○前開具狀所請，礙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自不得在僅被告戊○○上訴且原審判決並無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又告訴人乙○○另就被告壬○○部分為相同請求，亦同受不利益變更禁止，併此敘明。
　㈡撤銷改判部分（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
　⒈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原審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刑，固非無見。惟：
　⑴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7、14部分未及審酌被告與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調解成立，及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各有表明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等意見之犯後態度，且就附表編號7部分未及於量刑時審酌被告辛○○自白犯洗錢罪之有利因子等情狀。
　⑵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8至13部分，未及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且就其中編號11至13部分，亦未及審酌被告與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調解成立，及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各有表明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等意見之犯後態度。　　
　⒉此外，被告辛○○、壬○○、甲○○、子○○、丁○○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表現悔悟態度，參諸前揭說明，均為被告等有利量刑因子，則被告等上訴就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請求本院撤銷改判較輕刑度，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之宣告刑及就被告戊○○、子○○、丁○○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撤銷改判宣告刑之量刑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等心智體能健全，有正當工作維持生計，未能體會國家社會痛斥詐欺犯罪敗壞社會運作基礎之普遍信任、侵害正當財產紀律之犯罪結果，為圖獲取利益，加入詐欺集團，以虛擬貨幣名目投資詐騙，被告戊○○、辛○○均具有操作電子錢包之權限，而被告壬○○、甲○○、子○○、丁○○、癸○○則僅屬於面交取款之車手角色，使附表2至4、6至14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因誤信而受財產損害，更因贓款與來源斷鏈，增加詐欺犯罪遭查獲之困難而更侵蝕國家社會正常運作機能；惟念被告等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罪，業與如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所示告訴人/被害人成立調解/和解以填補損害暨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於調解筆錄表示之意見；再以被告戊○○、辛○○、壬○○、丁○○為本案犯罪前並無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被告甲○○先前有因涉犯賭博罪，而經法院判處罰金刑確定；被告子○○先前有因涉犯槍砲等案件，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嗣於110年1月32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0年10月14日保護管束期滿執行完畢；被告癸○○先前有因涉犯業務侵占罪，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嗣於112年10月25日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素行，有其等之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及各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在本案參與犯罪之角色分擔，暨其等分別於法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經濟與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院450號卷二第117頁、本院400號卷二第111至112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本院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　　
　㈣另考量被告戊○○、子○○、丁○○分別有前案經判決確定或另案審理中，而被告戊○○、子○○、丁○○本案所犯數罪固符合數罪併罰之要件，然其前後案所犯之罪與本件所犯之數罪，因日後尚應合併定執行刑，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最後判決確定之對應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裁定其應執行刑為宜，故本件被告戊○○、子○○、丁○○所宣告之數罪刑不予定應執行刑。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益雄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海追加起訴，檢察官呂尚恩、白惠淑、王清海、許萃華移送併辦，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附表：本案調解/和解情形及判決結果（以民國紀年，金額為新臺幣，下略）：
		編號

		被告

		【原審判決附表編號】告訴人/被害人

		調解情形摘要

		原審判決結果

		本院判決結果



		


		


		


		調解成立及履行

		


		




		1

		戊○○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上訴駁回。







		2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
己○○



		另案和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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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庚○○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庚○○4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9日匯入原告指定之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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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
丙○○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3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丙○○4萬元。
2.當場現金給付4萬元完畢。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5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未成立調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上訴駁回。



		6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1】
楊政興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1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楊政興4萬元。
2.已於113年8月7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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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本院113年9月23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79號調解筆錄。

		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辛○○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被告辛○○願給付原告乙○○49萬元。
2.已於113年9 月23日以現金給付20萬元完畢。
3.於113 年10月10日給付2萬元。餘款27萬元，自113年11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以前各給付3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
4.若被告辛○○依約給付上開款項中20萬元時，則原告乙○○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8

		壬○○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未成立調解。

		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壬○○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9

		甲○○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甲○○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甲○○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子○○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子○○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子○○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
丙○○









		訴訟外和解。

		子○○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子○○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子○○願就應負擔部分給付告訴人丙○○1萬元。
2.已於113年11月8日匯款至告訴人指定帳戶。
3.告訴人就被告子○○部分其餘請求拋棄。
4.告訴人願宥恕被告子○○，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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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庚○○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丁○○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丁○○願給付原告庚○○1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26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丁○○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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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1】
楊政興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丁○○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丁○○願給付原告楊政興2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26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丁○○並請求給予被告丁○○從輕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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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癸○○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4號調解筆錄。

		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癸○○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被告癸○○願給付原告乙○○49萬元。
2.已於113年8月7日當場給付現金7萬元。
3.餘款42萬元，其中3萬元於
　113年8月30日前給付。另39萬元，自113
　年9月15日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各給付1萬5千元，至清償完畢日止。
4.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5.上開分期部分已給付3期。
6.原告願宥恕被告癸○○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緩刑宣告。



		


		




		備註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00號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0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洪伯翰









選任辯護人  王芊智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育佑





選任辯護人  邱文男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謦安







            向宏偉





            謝柏澄





            林子程







上  四  人

選任辯護人  林宗儀律師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潘惠婷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50、727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4659、12942、19035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27870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28610、14336、14338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499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6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原審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及就被告戊○○、子○○、丁○○定其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上開宣告刑撤銷部分，各處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本院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

其餘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戊○○、辛○○、壬○○、甲○○、子○○、丁○○、癸○○（下稱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明示僅就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400號卷一第249頁、卷二第57、97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審判決就被告等所為有罪判決之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

二、被告上訴及其辯護人辯護要旨：

　㈠被告戊○○部分：被告戊○○因思慮不周為本案犯行，然無重大素行不良之犯罪紀錄，犯後已坦承犯行，並積極彌補被害人楊○興、丙○○、庚○○，已依約定履行完畢（丙○○於成立調解時當場給付、楊○興及庚○○則委託弟弟轉帳付款至調解筆錄指定之帳戶），但因能力不足負擔賠償告訴人乙○○。請再酌以從輕量刑，並以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詞。

　㈡被告辛○○部分：被告辛○○係聽從「鄭順暢」介紹而與被告癸○○交易虛擬貨幣及將USDT轉入癸○○所指定之虛擬貨幣錢包後而拿取貨款，願意認罪，並與告訴人乙○○成立調解，依約支付第一期和解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顯見犯後態度良好，請從輕量刑等詞。

　㈢被告壬○○、甲○○、子○○、丁○○部分：被告壬○○、甲○○、子○○、丁○○對原審所認犯罪事實及罪名，均坦承犯行，請審酌：

　⒈被告丁○○與告訴人庚○○、楊○興成立調解，告訴人庚○○、楊○興亦願意寬恕，被告丁○○犯後知過，極力彌補過錯，減免耗損國家司法社會資源，於客觀上容有可予憫恕，應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

　⒉被告壬○○、甲○○、子○○、丁○○一時失慮觸犯刑罰，於二審審理時起即坦承犯行，足見犯後態度良好，請改判被告壬○○、甲○○、子○○、丁○○有利判決等詞。

　㈣被告癸○○部分：被告癸○○於原審準備程序即坦誠犯行，犯後態度良好，節省司法資療，得受較大幅度之減刑。次實因不堪經濟壓力，一時失慮而犯本案，倘入監執行，未成年子女恐將頓失依靠，被告癸○○為此積極工作，身兼多職，籌措賠償金，並獲與告訴人乙○○調解並寬諒，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至六個月有期徒刑等詞。

三、經查：

　㈠被告等均不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

　⒈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已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增訂「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前段）；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後段）」之規定，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上揭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⒉被告等於上訴後固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33頁），然被告等於偵查時均否認犯罪，已不合上開減刑之規定。　

　㈡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部分：

　⑴被告壬○○、甲○○、子○○、丁○○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下稱中間時法）；再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第23條第3項規定，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下稱裁判時法）。

　⑵被告壬○○、甲○○、子○○、丁○○行為時法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包含第14條之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包含第19條之一般洗錢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⑶被告壬○○、甲○○、子○○、丁○○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否認犯罪，但於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而為有罪表示，是被告壬○○、甲○○、子○○、丁○○本案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符合行為時法之減刑規定，修正後之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均未較有利，是應適用被告壬○○、甲○○、子○○、丁○○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至被告戊○○、癸○○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被告辛○○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因其所犯洗錢罪部分，均已從一重之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該重罪並無法定減刑事由，無從再適用上開條項規定減刑，僅應於量刑時併予審酌，附此敘明。

　㈢刑法第57條第10款部分

　⒈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規定「犯罪後之態度」為科刑輕重應審酌的事項之一，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犯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及為達成和解所為之努力。基於修復式司法理念，審酌行為人有無盡力賠償被害人之損害，綜合考量其與被害人溝通之過程、約定之賠償方案及實際履行之狀況。故被告在何一訴訟階段與被害人和解並實際履行賠償之情況，攸關訴訟經濟及被告是否出於真誠的悔意或僅心存企求較輕刑期的僥倖，法院於科刑時，自得列為「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調整量刑減輕之幅度或不予減讓。

　⒉被告戊○○、辛○○、子○○、丁○○、癸○○業於上訴後於本院審理期間各與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成立調解（主要內容如附表各該編號「調解情形摘要」欄所示），此有調解書及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匯款明細在卷可稽（見本院400號卷一第315至316、317至318、319至320、383至384、387、409頁；本院400號卷二第135至145、221頁；本院401號卷第151至152頁、第169至172、175頁）。其中，附表編號2被害人己○○部分，經被告戊○○辯護人提出匯款人記載為丁○○之匯款單（見本院400卷二第131頁），經被告丁○○當庭陳述：當時有跟被害人己○○提到我跟戊○○，所以這件是我跟戊○○一起匯款，檢察官後來才不起訴處分等語（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00頁），是認被告戊○○就附表編號2部分已為另案和解並履行，附此敘明。

　⒊以上，參諸前揭說明，自均得以此列為被告戊○○、辛○○、子○○、丁○○、癸○○所為如附表編號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之犯罪其犯罪後之態度是否予以刑度減讓之考量因子，調整量刑減輕之幅度或不予減讓。 

　㈣本案處斷不受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修訂影響

　　就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修正規定部分：

　⒈被告等為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修正為第19條第1項規定，以本案被告經認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一億元者，其適用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法定刑為「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適用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⒉雖依刑法第35條第2項之規定，就法定刑之最高度比較，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較輕，然以處斷刑而言：

　⑴被告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經原審判決均係以一行為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而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本案處斷刑之最高度並不受上開洗錢防制法之修正影響，但處斷刑之最低度卻因刑法第55條後段「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之封鎖效果規定，上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6月，顯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2月為不利。是被告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結果並未較適用行為時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利，戊○○、辛○○、癸○○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7、14所示之罪處斷自不受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之影響。

　⑵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因不符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規定，但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已如前述，是綜合適用結果，被告壬○○、甲○○、子○○、丁○○如附表編號8至13所示之犯行處斷自不受洗錢防制法上開修正之影響。

　㈤本案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法院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應就同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情狀，以為判斷。

　⒉本院審酌：以被告等自陳之學歷及生活能力（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11至112頁），就本案犯罪期間在112年1月至同年3月間，已屬詐欺集團犯罪多發時期，被告等當知悉新聞屢屢報導詐欺集團破壞金融秩序、以虛擬貨幣投資騙取他人財物、車手領款遭查獲等資訊，然被告等為圖利得而為本案犯罪動機本不純正，尚不因被告等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而或有積極賠償被害人之犯罪後態度而得予合理化，是其既非無辜，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自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之必要。

四、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上訴駁回部分（即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1、5）

　⒈按刑之量定，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法院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

　⒉原審就被告戊○○如附表編號1、5所示之犯罪，業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定一切情狀為科刑輕重之考量，且被告戊○○上訴後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時止，就此部分並未提出有變更至足以向下調整原審判決宣告刑程度之有利科刑資料。另其與附表編號1所示告訴人丑○○未成立調解；附表編號5所示告訴人乙○○具狀以其係本案所受最大損失金額之人，被告戊○○未予賠償，應加重其刑等詞（見本院400號卷二第125頁），是被告戊○○就此部分並未有積極促使調解成立之作為，自不足以此為被告戊○○有利之量刑考量。是以原審上開量處之刑度參照前揭處斷刑範圍，堪認原審已從輕度量刑，已難謂有未予審酌而仍得量處較輕刑度之事由存在，自無從認為原審有何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情事，被告戊○○此部分上訴請求撤銷改判較輕刑度，為無理由。至告訴人乙○○前開具狀所請，礙於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自不得在僅被告戊○○上訴且原審判決並無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又告訴人乙○○另就被告壬○○部分為相同請求，亦同受不利益變更禁止，併此敘明。

　㈡撤銷改判部分（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

　⒈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原審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刑，固非無見。惟：

　⑴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7、14部分未及審酌被告與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調解成立，及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各有表明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等意見之犯後態度，且就附表編號7部分未及於量刑時審酌被告辛○○自白犯洗錢罪之有利因子等情狀。

　⑵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8至13部分，未及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且就其中編號11至13部分，亦未及審酌被告與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調解成立，及各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各有表明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等意見之犯後態度。　　

　⒉此外，被告辛○○、壬○○、甲○○、子○○、丁○○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之表現悔悟態度，參諸前揭說明，均為被告等有利量刑因子，則被告等上訴就原審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請求本院撤銷改判較輕刑度，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部分之宣告刑及就被告戊○○、子○○、丁○○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撤銷改判宣告刑之量刑理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等心智體能健全，有正當工作維持生計，未能體會國家社會痛斥詐欺犯罪敗壞社會運作基礎之普遍信任、侵害正當財產紀律之犯罪結果，為圖獲取利益，加入詐欺集團，以虛擬貨幣名目投資詐騙，被告戊○○、辛○○均具有操作電子錢包之權限，而被告壬○○、甲○○、子○○、丁○○、癸○○則僅屬於面交取款之車手角色，使附表2至4、6至14所示告訴人/被害人因誤信而受財產損害，更因贓款與來源斷鏈，增加詐欺犯罪遭查獲之困難而更侵蝕國家社會正常運作機能；惟念被告等於本院審理時尚能坦承犯罪，業與如附表編號2至4、6至7、11至14所示告訴人/被害人成立調解/和解以填補損害暨各該編號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於調解筆錄表示之意見；再以被告戊○○、辛○○、壬○○、丁○○為本案犯罪前並無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被告甲○○先前有因涉犯賭博罪，而經法院判處罰金刑確定；被告子○○先前有因涉犯槍砲等案件，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嗣於110年1月32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0年10月14日保護管束期滿執行完畢；被告癸○○先前有因涉犯業務侵占罪，而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嗣於112年10月25日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素行，有其等之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考，及各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在本案參與犯罪之角色分擔，暨其等分別於法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經濟與家庭生活狀況(見原審院450號卷二第117頁、本院400號卷二第111至112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附表編號2至4、6至14「本院判決結果」欄所示之宣告刑。　　

　㈣另考量被告戊○○、子○○、丁○○分別有前案經判決確定或另案審理中，而被告戊○○、子○○、丁○○本案所犯數罪固符合數罪併罰之要件，然其前後案所犯之罪與本件所犯之數罪，因日後尚應合併定執行刑，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最後判決確定之對應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裁定其應執行刑為宜，故本件被告戊○○、子○○、丁○○所宣告之數罪刑不予定應執行刑。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益雄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海追加起訴，檢察官呂尚恩、白惠淑、王清海、許萃華移送併辦，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附表：本案調解/和解情形及判決結果（以民國紀年，金額為新臺幣，下略）：

編號 被告 【原審判決附表編號】告訴人/被害人 調解情形摘要 原審判決結果 本院判決結果    調解成立及履行   1 戊○○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上訴駁回。   2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 己○○  另案和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庚○○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庚○○4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9日匯入原告指定之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4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 丙○○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3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丙○○4萬元。 2.當場現金給付4萬元完畢。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5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未成立調解。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  上訴駁回。 6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1】 楊政興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1號調解筆錄。 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戊○○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被告戊○○願給付原告楊政興4萬元。 2.已於113年8月7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7 辛○○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本院113年9月23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79號調解筆錄。 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 辛○○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被告辛○○願給付原告乙○○49萬元。 2.已於113年9 月23日以現金給付20萬元完畢。 3.於113 年10月10日給付2萬元。餘款27萬元，自113年11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以前各給付3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 4.若被告辛○○依約給付上開款項中20萬元時，則原告乙○○願宥恕被告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附條件緩刑之宣告。   8 壬○○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未成立調解。 壬○○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壬○○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9 甲○○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甲○○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甲○○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拾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0 子○○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丑○○      未成立調解。      子○○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子○○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 丙○○     訴訟外和解。 子○○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子○○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子○○願就應負擔部分給付告訴人丙○○1萬元。 2.已於113年11月8日匯款至告訴人指定帳戶。 3.告訴人就被告子○○部分其餘請求拋棄。 4.告訴人願宥恕被告子○○，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12 丁○○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庚○○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丁○○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丁○○願給付原告庚○○1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26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丁○○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   13 丁○○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1】 楊政興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2號調解筆錄。 丁○○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併科罰金新台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丁○○經原審判決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被告丁○○願給付原告楊政興2萬元。 2.已於113 年8 月26日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3.原告願宥恕被告丁○○並請求給予被告丁○○從輕量刑。   14 癸○○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6至10】乙○○ 本院113年8月7日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24號調解筆錄。 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癸○○經原審判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1.被告癸○○願給付原告乙○○49萬元。 2.已於113年8月7日當場給付現金7萬元。 3.餘款42萬元，其中3萬元於 　113年8月30日前給付。另39萬元，自113 　年9月15日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各給付1萬5千元，至清償完畢日止。 4.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帳戶。 5.上開分期部分已給付3期。 6.原告願宥恕被告癸○○並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緩刑宣告。    備註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